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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服务质量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云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为云服务提供商评价自身云服务质量提供方法、为云服务客户选择云服务提供商提

供依据和为第三方实施云服务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2400—2015 信息技术 云计算 概览与词汇

3 术语和定义

GB/T32400—201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评价指标描述

4.1 概述

本标准用安全性、可用性、可靠性、响应性、满意度和可保障性等特性表征云服务质量。每个特性包

含若干指标。本标准用评价指标来显示对所有这些特性的要求。云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按照云服务质量

的各项特性进行描述,具体指标如图1所示。

评价参与方一般指云服务提供商、云服务客户或第三方。在实施评价时,评价参与方参考评价指标

中给出的参考值,确定指标分值,然后将指标分值与指标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得出最后的合计分值。指

标权重由评价参与方协商并达成一致,指标使用方法可参见附录A。

鉴于安全性涉及的因素太多且多变,需要服从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以及云服务接受者的特定

需求,往往需要在服务合同中确定,因此,尽管安全性是云服务质量的重要特性,但图中“安全性”指标只

给出了总的名称,没有具体的指标描述。建议安全的合规性作为服务质量评价的前提。在安全性合规

的前提下对合同范围内的云服务进行指标选择以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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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云服务质量指标分类

4.2 安全性

安全性指标用于描述云服务提供方在服务过程中保障信息及相关资源安全的能力。

根据服务角色、服务类型的不同,安全性的指标应依据我国相应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及服务合同的

要求,以达到合法合规的评价前提。

4.3 可用性

可用性指标用于描述云服务在服务协议规定的条件下处于可执行规定状态的能力。指标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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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可用性指标

指标 指标描述 参考值

服务可用率

在一系列预定义的时间段中,服务可用时间

之和占预定义时间段之和的比例,可排除允

许的服务不可用时间。

服务可用率 =
∑
N

i
Ti -T'i-T″i( )

∑
N

i
Ti -T'i( )

×100%

式中:

N ———预定义的时间段数量;

Ti ———预定义的时间段;

T'i ———预定义时间段内允许的服务不可用

时间;

T″i ———预定义时间段内非正常情况导致的

服务不可用时间

1) 服务可用率低于95%,取值0;

2) 服务可用率在95%~99%之间(含95%),取
值1;

3) 服务可用率在99%~99.95%之间(含99%),

取值3;

4) 服务可用率高于99.95%(含99.95%),取
值5

补偿措施
没有达 到 服 务 可 用 率 时 是 否 有 补 偿 措 施

(如:赔偿、保险、担保等)

1) 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取值0;

2) 有相应的补偿措施,但未按照已约定的补偿

条款执行,取值1;

3) 有相应的补偿措施,按照已约定的补偿条款

执行,延期补偿,取值3;

4) 有相应的补偿措施,按照已约定的补偿条款

执行,按期补偿,取值5

服务内容达成率

按照双方约定,服务内容实现的完整程度。

服务内容达成率=实际达成的服务内容数/

双方约定的服务内容数×100%

1) 达成率低于80%,取值0;

2) 达成 率 在 80% ~90% 之 间(含 80%),取
值1;

3) 达成 率 在 90% ~95% 之 间(含 90%),取
值3;

4) 达成率高于95%(含95%),取值5

4.4 可靠性

可靠性指标用于描述云服务提供商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履行服务协议的能力、服务的连续

性保障能力以及服务的容灾能力。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可靠性指标

指标 指标描述 参考值

服务中断次数
预定义时间段内服务中断的次

数,中断时长按照双方约定

1) 次数大于5次,取值0;

2) 次数大于3小于或等于5,取值1;

3) 次数大于1小于或等于3,取值3;

4) 次数小于或等于1,取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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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指标 指标描述 参考值

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

服务提供商是否具备有效的业

务连续性能力以保障业务的可

持续性。

可保障业务连续性业务比例=
规定时间段内无中断业务数/业

务总数×100%

1) 可保障业务连续性业务比例小于50%,取值0;

2) 可保障业务连续性业务比例在50%~70%之间(含

50%),取值1;

3) 可保障业务连续性业务比例在70%~90%之间(含

70%),取值3;

4) 可保障业务连续性业务比例大于90%(含90%),取
值5

关键业务容灾能力

服务提供商关键业务是否具备

容灾 能 力,建 立 完 善 的 制 度 和

措施

1) 没有容灾措施,取值0;

2) 有容灾措施,无实施制度,取值1;

3) 有容灾措施,具备实施制度,取值3;

4) 有容灾措施,具备实施制度且成功完成演练,取值5

系统升级服务预案及

合规性

系统维护升级是否制定服务升

级预案、进行合规性审查

1) 无方案,取值0;

2) 有方案,取值1;

3) 有方案、通过审查,取值3;

4) 有方案、通过审查和验证,取值5

4.5 响应性

响应性指标用于描述云服务提供商为云服务客户迅速提供及时的、有效的弹性扩展的服务能力。
指标如表3所示。

表3 响应性指标

指标 指标描述 参考值

响应处理制度执行力
云服务提供商响应机制及其执

行程度

1) 无响应处理制度,取值0;

2) 有响应处理制度,无执行记录,取值1;

3) 有响应处理制度,执行记录不完整,取值3;

4) 有响应处理制度,执行记录完整,取值5

服务请求响应及时性
云服务提供商对服务请求响应

的及时程度

1) 对于云服务客户的服务请求,未按照服务等级协议中

约定的时限受理,取值0;

2) 对于云服务客户的服务请求按照服务等级协议中约

定的时限受理,并做出响应,取值1;

3) 对于云服务客户的服务请求按照服务等级协议中约

定的时限受理,做出响应并提出解决方案,取值3;

4) 对于云服务客户的服务请求按照服务等级协议中约

定的时限受理,做出响应,提出解决方案并向云服务

客户提交处理结果,取值5

关闭事件率

在服务期内,云服务过程中的服

务工作效率。

关闭事件率=已关闭事件数量/

所有事件数量×100%

1) 关闭事件率低于85%,取值0;

2) 关闭事件率在85%~90%之间(含85%),取值1;

3) 关闭事件率在90%~95%之间(含90%),取值3;

4) 关闭事件率高于95%(含95%),取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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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指标 指标描述 参考值

资源弹性和可扩展性

云服务具备资源弹性扩展机制,

并满足云服务客户资源扩展时

的颗粒度需求、规模要求及时效

要求

1) 无云服务资源弹性扩展机制,取值0;

2) 有云服务资源弹性扩展机制,但资源弹性扩展时不满

足颗粒度及规模控制要求,取值1;

3) 有云服务资源弹性扩展机制,且资源弹性扩展时可满

足颗粒度或规模控制要求,但没有在约定时间内完成

扩展,取值3;

4) 有云服务资源弹性扩展机制,且资源弹性扩展时可满

足颗粒度或规模控制要求,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扩展,

取值5

4.6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用于描述客户对于云服务提供商所提供服务的满意度状况。指标如表4所示。

表4 满意度指标

指标 指标描述 参考取值

自服务满意度

云服务客户对云服务提供商提

供的自服务能力的满意程度。

自服务满意度=满意样本数/全

样本数×100%

1)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低于70%,取值0;

2)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70%~80%之 间(含

70%),取值1;

3)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80%~90%之 间(含

80%),取值3;

4)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高于90%(含90%),取值5

服务响应满意度

云服务客户对云服务提供商在

服务咨询响应、服务申请响应、

服务提醒方面能力的满意程度。

服务响应满意度=满意样本数/

全样本数×100%

1)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低于70%,取值0;

2)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70%~80%之 间(含

70%),取值1;

3)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80%~90%之 间(含

80%),取值3;

4)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高于90%(含90%),取值5

服务可选择性满意度

云服务客户对云服务提供商提

供多样的云服务的满意程度。

服务可选择性满意度=满意样

本数/全样本数×100%

1)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低于70%,取值0;

2)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70%~80%之 间(含

70%),取值1;

3)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80%~90%之 间(含

80%),取值3;

4)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高于90%(含90%),取值5

服务可定制化满意度

云服务客户对云服务提供商所

提供 的 定 制 化 云 服 务 的 满 意

程度。

服务可定制化满意度=满意样

本数/全样本数×100%

1)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低于70% ,取值0;

2)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70%~80%之 间(含

70%),取值1;

3)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80%~90%之 间(含

80%),取值3;

4)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高于90%(含90%),取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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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指标 指标描述 参考取值

服务途径多样性

云服务提供商向云服务客户提

供多种可选的云服务获得途径,

云服务客户通过某一种或某几

种途径获得云服务的便利程度

1) 获得服务的途径唯一,取值0;

2) 获得服务的途径有2种,取值1;

3) 获得服务的途径有3种,取值3;

4) 获得服务的途径有3种以上,取值5

计量机制完备性
云服务提供商的云服务计量机

制,以及计量机制的完备程度

1) 无云服务计量机制,取值0;

2) 有云服务计量机制,无计算模板,人工计量,取值1;

3) 有云服务计量机制,可提供固定模式的计算模板,自
动计量,取值3;

4) 有云服务计量机制,可提供定制化的计算模板,自动

计量,取值5

计量合理认可度

云服务客户对云服务提供商计

量合理性的认可度。

计量合理认可度=满意样本数/

全样本数×100%

1) 认可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低于70% ,取值0;

2) 认 可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70%~80%之 间(含

70%),取值1;

3) 认 可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80%~90%之 间(含

80%),取值3;

4) 认可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高于90%(含90%),取值5

云服务客户对服务

报告的满意度

云服务客户对服务报告的满意

程度。

云服务客户对服务报告的满意

度 = 满 意 样 本 数/全 样 本 数

×100%

1)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低于70%,取值0;

2)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70%~80%之 间(含

70%),取值1;

3) 满 意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百 分 比 在80%~90%之 间(含

80%),取值3;

4) 满意样本占总样本百分比高于90%(含90%),取值5

4.7 可保障性

可保障性指标用于描述云服务提供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对人力、物力的规范性保障能力。指标如

表5所示。

表5 可保障性指标

指标 指标描述 参考取值

云服务人员离职率

云服务工作人员每年的离职人

数占比。

云服务人员的离职率=年度云

服务相关离职人员数量/与云服

务业 务 相 关 的 工 作 人 员 总 数

×100%

1) 离职率高于20%,取值0;

2) 离职率在10%~20%之间(含20%),取值1;

3) 离职率在5%~10%之间(含10%),取值3;

4) 离职率低于5%(含5%),取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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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指标 指标描述 参考取值

云服务管理工具
服务中是否使用云服务管理工

具,并具备持续优化机制

1) 没有云服务管理工具,取值0;

2) 有云服务管理工具,没有对管理工具进行必要的更新

升级,取值1;

3) 有云服务管理工具,对管理工具进行了必要的更新升

级,取值3;

4) 有云服务管理工具,对管理工具进行了必要的更新升

级且有按照优化机制实施的记录,取值5

云服务管理规范与

制度的完善性

服务方是否建立完善的云服务

管理规范与制度

1) 无规范和制度,取值0;

2) 有规范和制度,但没有操作记录,取值1;

3) 有规范和制度,但操作记录不完整,取值3;

4) 有完善的规范和制度,有完整的操作记录,取值5

服务过程的可追溯性 服务过程是否可追溯

1) 没有建立服务过程追溯的机制,取值0;

2) 建立了服务过程追溯的机制,但没有完整的纸质或电

子记录,取值1;

3) 建立了完备的服务过程追溯的机制,有完整的纸质或

电子记录,实施人员清楚服务过程,取值3;

4) 建立了完备的服务过程追溯的机制,有完整的纸质或

电子记录,实施人员清楚服务过程,且可调阅,记录保

存时间满足约定要求,取值5

云服务自监控
云服务提供商对自身所提供云

服务的监控能力

1) 无监控能力,取值0;

2) 有监控能力,无自动监控工具,采用人工监控方式,取
值1;

3) 有监控能力,通过自动监控工具方式,取值3;

4) 有监控能力,通过自动监控工具方式且具备开放给客

户的能力,取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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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指标使用方法

A.1 概述

云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使用分为指标选型、实施评价和评价结果共三个步骤,如图A.1所示。

图A.1 指标的使用步骤

A.2 指标选型

A.2.1 确定评价目的

云服务提供商、云服务客户、第三方在发起云服务质量评价时,因立场的不同导致对期望的评价结

果不同,需综合考虑评价的整体场景、指标的选用、权重的设置及结果的应用等因素。
主要评价目的包括:

a) 由云服务客户发起的,针对某个云服务项目的质量情况进行评价,从而对云服务提供商在此项

目上的服务效果进行评价;

b) 由云服务提供商发起的,针对自身所提供的所有云服务项目的质量情况进行评价,从而分析差

异,改进云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能力;

c) 由第三方发起(例如行业监管机构),针对某行业或某类型的云服务项目进行客观公正评价,并
得出在行业内或某服务类型的评价对比结果。

A.2.2 确定指标选择

根据明确的云服务评价目的,参考第4章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

A.2.3 确定指标权重

各方在选择指标后,根据云服务类型,并在协商的基础上可参考下述原则来确定指标的权重:

a) 云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为各个评价指标设定不同的权重;

b) 在明确云服务能力类型的情况下,还需要按照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的实际应用场景,并考虑

不同行业对各个服务特性关注程度的不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定各指标的权重;

c) 设定好的指标权重作为下一步工作的依据,如需修改,需各方协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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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实施评价

A.3.1 确定评价方式

评价的发起组织,可以根据评价目的需要及自身实施能力,选择不同的评价方式:

a) 评价发起方可以通过自身资源执行评价过程,侧重于自身期望的评价结果;

b) 评价发起方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价,以期望获得云服务提供商、云服务客户及社会认可的

评价结果。

A.3.2 数据采集

云服务质量评价实施的第二个步骤为数据采集,数据采集应满足:

a) 明确数据来源。

b) 评价的数据来源主要来自服务协议、服务规范和服务实施结果。服务规范包括云服务提供商

对自身提供云服务的能力说明和实施要求等。服务实施结果包括云服务提供商的日常服务报

告、自查报告、内审报告等,以及云服务客户的服务评价报告、第三方的独立评测报告等。

c) 确定采集方法。

d) 数据采集可采用问卷调查、人员访谈、资料审阅、现场勘查等多种方式进行手工收集,或借助工

具及设施等进行自动数据收集。

e) 确认数据。

f) 运用各指标进行评价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服务实施结果与服务协议及服务规范进行比

对,当服务协议及服务规范与服务实施结果存在差异时,需对服务实施结果的数据真实性、正
确性进行确认,并应以确认后的服务实施结果为服务质量评价基准。

A.3.3 指标计算

云服务质量评价实施的第三个步骤为指标计算。指标计算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根据确定的评价指标,基于服务提供方对其服务质量各评价指标的关注度、重要性等认识进

行指标赋权和计算;

b) 云服务提供商、云服务客户、第三方应就服务评价指标的权重和计算方法经协商形成一致的

意见;

c) 计算方法可参考评价指标计算公式,得出指标计算的合计分值。该分值可用于对不同评估对

象的服务质量进行比较,或对同一评估对象不同时期的服务质量进行比较。

A.4 评价结果

按照云服务质量评价方法进行评价而获取的评价结果,可指导云服务提供商持续改进服务质量、为
第三方提供评价云服务质量的方法和依据、为云服务客户进行服务质量监督提供参考。

A.5 评价指标计算公式

评价指标的得分与相应指标的权重值进行加权计算,得出合计分值。
评价指标计算如式(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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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n

i=1

(Si·αi)

∑
n

i=1
αi

…………………………(A.1)

  式中:

S———测试总得分;

n ———选择测试项的总数目;

Si———指标项i的测试得分;

αi———指标项i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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